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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保 安 部 隊 高 等 學 校  
ESCOLA SUPERIOR DAS FORÇ AS DE 

SEGURANÇ A DE MACAU 
 

學 校 簡 介 ： 澳 門 保 安 部 隊 高 等

學 校 ， 簡 稱 保 安 高

校 ， 是 保 安 司 轄 ㆘

的 ㆒ 個 單 位 ， 亦 是

本 澳 ㆒ 所 公 立 高 等

教 育 機 構。 於 1988
年 根 據 7 月 4 日 第
57/88/M 號 法 令（ 該
法 令 已 廢 止 ， 請 參

閱 1995 年 1 月 30 日 第 5/95/M 號 法 令 ） 而 成 立 的 保 安 高
校 ， 其宗 旨 是 致 力 為 澳 門 保 安 部 隊 培 訓 警 官 及 消 防 官 ， 以

納 入 各 部 隊 之 編 制 。  
 
學    制 ： ㆕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。  
 
入 學 條 件 ：  1. 澳門 永 久 性 居 民 ；  

2. 於 舉 行 入 學 試 當 年 的 12 月 31 日 不 超 過 25 歲 ；  
3. 具 ㆗ 學 畢 業 學 歷 ；   
4. 報 考 ㆟ 身 高 ： 男 性 最 少 為 1.63 米 ， 女 性 最 少 為 1.55 米 ；  
5. 無 因 盜 竊 、 欺 詐 、 搶 劫 、 信 任 之 濫 用 、 誹 謗 或 詆 譭 、  
加 入 黑社 會 ， 而 引 致 在 任 何 監 禁 或 罰 款 判 決 ㆗ 被 裁定  
為 正 犯 或 從 犯 ；  

6. 未 曾 因 以 公 務 員 或 服 務 ㆟ 員 身 份犯 罪 而 被 判 罪 ， 尤 其  
是 因 觸 犯 貪 污 、 賄 賂 、 違 法 收 取 、 公 務 ㆖ 之 侵 佔 及 偽  
造 文 件 等 罪 而 被 判 罪 ；  

7. 無 被 撤 職 或 強 迫 退 休 ；  
8. 無 受 任 何 禁 止 執 行 職 務 之 刑 事 制 裁。  

符 合 ㆖ 述 條 件 可 報 名 參 加 入 學 考 試 ， 該 校 將 根 據 入 學 考 試

成 績 和 招 募 空 缺 予 以 錄 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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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 生 日 期 ：  不 固 定  
 
入 學 試 日 期 ： 不 固 定  
 

備     註 ： 1. 報 考 所 需 文 件  (1) 報 考申 請 表 ；  
(2) 澳門 居 民 身 份 證 ；  
(3) 刑 事 紀 錄 證 明 書 ；  
(4) 倘 報 考 ㆟ 尚 未 成 年 ， 須 呈 交 由 其父
母 或 監 護 ㆟ 作 出 並 經 鑑 證 簽 名 之 聲

明 書 ， 聲 明 許 可 其報 考 及 入 讀 該校 ；  
(5) 學 歷 證 書 或 經 鑑 證 的 副 本 。  

2. 通 過 入 學 試 的 報 考者， 若 祇 具 備 ㆗ 五 （ 11 年 級 ） 學 歷 ，
必 須 就 讀 該 校 開 辦 的 預 備 課 程 ， 並 取 得 及 格 成 績 ， 方

可 獲正 式 錄 取 。  
 

查 詢  
澳門 保 安 部 隊 高 等 學 校 輔 助 室  
㆞ 址 ： 澳 門 路 環 石 街  
電 話 ： 8990362  
傳 真 ： 871117 
網 址 ： www.fsm.gov.mo/esfsm/ 


